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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依法治国 历史跨越历史跨越
十八届四中全会特别报道十八届四中全会特别报道

□据 新华社

28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围绕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
法治政府、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等提出了一
系列新观点、新举措，为领导干部划出了一道道为官从政的“底
线”和“红线”。

贿赂犯罪对象不局限于财物

领导干预司法，将被记录通报追责

政务信息不能玩“躲猫猫”“捂盖子”

官员法治观念淡薄，可能要丢“乌纱帽”

“拍脑袋”决策，出了问题终身追责

领导干部不作为、乱作为可被罢免

核
心
提
示

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在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仍
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敛不收
手，甚至变本加厉，群众对此
反映强烈。

针对这一问题，《决定》
态度鲜明，对任何腐败行为
和腐败分子，必须依纪依法
予以坚决惩处，决不手软；惩
治执法腐败现象；对司法领
域的腐败零容忍，坚决清除
害群之马；加大海外追赃追
逃、遣返引渡力度……

“对腐败问题‘零容忍’，
体现了中央的决心和恒心。”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
心副秘书长高波认为，反腐
将走向法治化、常态化，腐败
是领导干部永远不可触碰的
红线。

《决定》提出，要“把贿赂
犯罪对象由财物扩大为财物
和其他财产性利益”，引起
普遍关注。专家认为，这为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又加了道

“硬杠杠”，进一步织密了制
度之笼。

“拍脑袋”决策，出了问题终身跑不了
政务信息不能再玩“躲猫猫”“捂盖子”
出台的新观点、新举措为领导干部划出了一道道为官从政的“底线”和“红线”

“我是市政府的，我就是
王法”“谁耽误发展一阵子，就
让他难受一辈子”……近年
来，被媒体曝光的“官员雷人
语录”，暴露出一些机关工作
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头脑中
根深蒂固的“人治思维”“特权
观念”。

针对一些领导干部依
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
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

权压法、徇私枉法等问题，
《决定》明确提出，在相同条
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法治素
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
部。对特权思想严重、法治
观念淡薄的干部要批评教
育，不改正的要调离领导
岗位。

除了运用考核这根“指挥
棒”，从根本上解决法治观念
淡薄的问题，还要在领导干部

心里真正树立起对法的敬
畏。《决定》提出，建立宪法宣
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
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
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
法宣誓。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
怀德指出，要求领导干部用

“法治思维”处理改革、发展、
稳定的问题，这是执政治理理
念的升华。

长期以来，一些领导干部
决策短视、随意性大，导致出
现决策只注重短期效益等问
题。虽然我国早已建立追责
制度，但往往只是官员在位时
追究，而一旦离任或者退休，
一般不再追究。

为保障决策的科学性，
《决定》提出，把公众参与、
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

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
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
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
合法性审查机制，未经合法
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
不得提交讨论。积极推行
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保
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
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
挥积极作用。

那么，“拍脑袋”决策出了
问题怎么办？《决定》提出，建
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
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
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
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
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
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
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
律责任。

不作为、乱作为、懒政、怠
政、职权滥用……一段时间以
来，行政执法过程中表现出来
的种种乱象一直被社会各界
所诟病。

为此，《决定》明确提
出，行政机关要坚持法定职
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坚决纠
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

懒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
渎职。

《决定》还要求，行政机关
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
法规依据，不得做出减损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

“依法行政是确保国家政
权运行制度化、规范化、有序
化的重要环节。”国家行政学

院教授杨小军认为，法律和制
度的执行说到底还是要靠人，
这就给领导干部提出了更加
具体的行为准则，乱作为不
行，不作为也不行。

不作为、乱作为怎么办？
《决定》提出，完善纠错问责机
制，健全责令公开道歉、停职
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罢
免等问责方式和程序。

面对公众公开信息的要
求，要么当鸵鸟，玩“躲猫
猫”，要么以“秘密”“不属于
公开范围”为由敷衍了事。
一些领导干部“捂盖子”的做
法，让政府公信力大打折扣。

社会的公平公正，离不
开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

围绕政务公开，《决定》提
出，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
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
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
公开、结果公开。各级政府及
其工作部门依据权力清单，向

社会全面公开政府职能、法律
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
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重
点推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
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
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
的政府信息公开。涉及公民、
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和义务
的规范性文件，按照政府信息
公开要求和程序予以公布。

专家认为，全面推进政
务公开，是推动党政领导干
部行政行为法治化、规范化
的重要举措。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
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
命破坏作用。然而，在一些
司法案件中，一只“隐形”之
手，让法律的天平倾斜，制造
出令人诟病的人情案、关系
案、金钱案。

随着新制度的建立，习
惯用打个电话、写张条子干
预案件的官员们得掂量掂量
了。这种“权大于法”的做
法，将让无视司法公正的官
员付出代价。

《决定》明确提出，建立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
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
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对干预
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
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
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这样一来，领导干部就
不敢乱来，司法的公正也有
了更大保障。”国家行政学院
政府法治咨询研究中心主任
杨伟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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